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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殊的地理特质 、气候环境 ,使得丰城与水灾结下了不解之缘。面对频繁的水灾 ,社会各界围绕水灾的应对

展开了充分的互动 , 一定程度抑止和减轻了水灾对丰城的危害 , 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认识明清丰城地方社

会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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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uniquegeographicalcharacteristics, climateenvironment, makingFengchengforgeda

bondwiththefloods.Facingthefrequentfloods, allsectorsofsocietystartedafullinteractionindealing

withthefloods, whichcurbedtosomeextentandreducedthefloodhazardsofFengcheng.This, fromone

aspect, providesuswithaperspectiveofstudyingFe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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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关于历史时期江西的水旱灾害问题 ,学界已有相当的关注
①
。概而言之 ,前人多趋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在

历史时期江西水旱灾害的发生状况 、原因及其影响上 ,而少有对于水旱灾后社会应对进行深入的探讨
②
。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师大李自华所作 《清代婺源的水旱与地方社会自救 》
③
(以下简称 “《清代婺源水旱 》”)

和南昌大学张小聪 、黄志繁合著的《清代江西水灾及社会应对》
④
(以下简称 “《清代江西水灾》”)二文 ,在这

方面均做了有益的尝试 ,对于深化传统时期江西自然灾害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本文即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 ,以明清时期丰城县的水灾及灾后社会应对作为个案 ,侧重通过地方志书 、明清 《实录 》以及 《丰城县水

利志》等文献资料的整理解读 ,对明清时期丰城县水灾概况及灾后社会应对活动作一探讨 ,以期加深我们对

于明清时期具体到县级政区———丰城县的水灾发生情况及灾后社会应对机制方面的了解 。

　　二 、明清丰城水灾概况

丰城 ,位于江西省中部 ,地处赣江下游 ,属鄱阳湖盆地南端 ,明清时期为 “丰城县 ”,划属于省城南昌府管

辖 。丰城境内河流 、湖泊众多 ,据 《丰城县水利志》的记载 ,该县拥有大小河流一共 23条 ,其中主要河流有赣

江(古称 “剑江”)、抚河(古称 “雩韶水 ”)
⑤
、赣江支流锦江(习惯上称 “外河”)以及青丰山溪主河等 4条。赣

江自西向东北斜贯县境中部 52公里将丰城县一分为二 ,因此 ,赣江西北部习惯上称之为 “河西” ,东南部俗



称 “河东 ”。河东的青丰山溪主河 ,由芗 、丰 、富 、秀 、槎 、白土 、株等 7水汇集而成 ,最终一并汇入赣江河道;河

西河网由独城 、礼港 、潇江 、泉山 、万石 、泉塘 、皮湖 、罗湖等 8条赣江小支流以及锦江的两个支流水系药湖与

浠湖组成
⑥
。以上所述河流纵横交错 ,编织成了丰城县繁密的河网水系 ,每每遇上大水 ,丰城的水患 、水灾往

往亦十分严重。参见表 1所示:

表 1　明清时期丰城县大水灾或特大水灾情况表

水灾发生年份 受灾状况
时间

间隔

大水灾及特大

水灾发生年数

永乐二年(1404) 水入城 ,坏民庐舍 0 永乐朝 1年

成化四年(1468) 大水决堤五十余丈 ,漂民舍十余家。 64

成化二十年(1484) 三月大雹 ,五月大水 ,决堤漂民舍。 16
成化朝 2年

正德十五年(1520) 正月至三月恒雨 ,四月大水决敖家垱。漂民居二十余家。 36 正德朝 1年

嘉靖元年(1522) 五月大水 ,决堤共一千七百余丈 ,坏民庐 ,漂男女数十人 ,饥。 2

嘉靖十九年(1540) 大水决堤 ,饥。 18

嘉靖三十五年(1556) 四月 ,决瓦窑弯等处 ,漂民居十四家。 16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四月至六月大水冲城 ,坏城墙一百二十丈 ,决精怪潭二百三十丈 , 敖家垱 、平丰堤等

共决八百三十丈。

6

嘉靖朝 4年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决马湖垱三百余丈 ,漂民庐舍 ,坏洪桥。 54 万历朝 1年

顺治九年(1652) 四月 ,长乐乡洪水暴作 ,崩山裂石 ,溺男女 ,漂庐舍,坏坟墓 ,塞田百余顷。 36

顺治十八年(1661) 五月大水 ,决鸡婆畲堤 ,漂民庐舍 ,坏坟墓 ,塞田百余顷。 9
顺治朝 2年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决泊濂泥沙堤四十余丈 ,拖船埠横岸头堤四十丈 ,决彭家脑堤九十余丈 ,镇平堤百余

丈 ,柿树 、彭家井 、甘家敖俱决。

26

康熙四十四年(1705) 五月大水 ,决鸦鹊堤一百八十六丈 ,迁垱 、小港及官渡口俱决。
18

康熙五十二年(1713) 五月大水 ,大水漫堤数尺 , 决蒋家敖 、化潭毛园嘴、马湖垱六十余丈 ,大港口四十余

丈 ,龙潭垱 、驼背树等堤 ,南沙岸决五十余丈,被迫迁堤内 ,城内水深五六尺。民户低

者没屋。

8
康熙朝 3年

乾隆八年(1743) 四月水决堤 ,大饥 ,时淖塘出土 ,细腻如赤石脂。乡人掘取和糠作食 ,日六七千人。 30

乾隆十七年(1752) 春恒雨 ,大饥 ,乡民采树皮。四月大水 ,漂麦伤稼。 9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四月大水 ,决官湖垱五十四丈及二黄垱 ,渍浸没庐舍无数 ,田多沙塞数千亩, 次年方

复。

40
乾隆朝 3年

道光十年(1830) 决徐坊垱二百零四丈 ,龙潭湾九十五丈 ,大水伤稼,饥。 28

道光十四年(1834) 夏水 ,决南沙岸一百四十八丈 ,黎家湾二百一十六丈 ,肖家脑四百丈及雷公脑等堤倒

决殆尽 ,淹没庐舍无数。

4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夏大雨 ,决雷公脑 ,文昌阁二百四十一丈 ,长安垱三百五十八丈 ,余堤水决殆尽 ,城市

水深数尺。

10

道光二十六年(1846) 七月大雨 ,水骤涨 ,决郭公嘴三十余丈 ,杜家门首及灰堆下石堤三十丈 ,剑池乡田多

淤塞。

2

道光朝 4年

咸丰三年(1853)

六月淫雨不止 ,决杜家门首石堤 ,被迫弯修九十七丈五尺;决涂家敖四十八丈 ,被迫

弯修九十八丈五尺;决牛特弯二十丈 ,被迫弯修六十四丈。决张家角四十丈 ,被迫弯

修六十一丈五尺;决罗家嘴 、镇平堤等堤 ,决六百三十丈 ,稻尽腐。

7 咸丰朝 1年

同治元年(1862) 夏大水 ,决合掌街。又决马湖垱七十五丈 ,底刷成谭 , 迁弯三百九十二丈 , 小港闸冲

塌 ,田多淤塞。秋七月复大水 ,晚禾被淹 ,民大饥。

9

同治五年(1866) 春大水 ,夏五月复涨 ,决官湖垱成谭 ,黄贤埠 、南沙岸 、马湖垱 、大港口皆决 ,漂庐无

数。

4
同治朝 2年

总计 - - 24

　　　资料来源:皮恒垣主编:《丰城县水利志 》第 2篇《水旱灾害·丰城县水灾史料 》 ,第 34～ 38页。

表 1所反映出来的是 ,明清时期丰城大水灾发生地点以赣江沿岸为重 ,且多发时间为各年四至七月的春

夏之间 。由 “时间间隔 ”一栏看来 ,明代丰城大水灾及特大水灾发生年份时间间隔较大 ,频度较低 ,唯有嘉靖

元年(1522)和嘉靖四十一年(1542)两次大水灾距前次大水灾发生时间不超过 10年 ,其他水灾间隔时间基

本上维持在 16年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间隔半个多世纪才发生一次 “大水灾”或 “特大水灾”。清代中期以前 ,

“大水灾 ”及 “特大水灾 ”的发生频率波动性较强 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至同治五年(1866)的 75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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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灾和特大水灾发生波动性减小 ,频率急剧上升 ,除了道光十年(1830)的大水灾与前次大水灾间隔时间

达 28年外 ,其它大水灾年份均无一例外地不超过 10年的间隔 。

再从水灾灾情方面来看 ,表 1反映出明永乐以来至清前中期 ,大水灾对民众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 ,受灾

范围有限 ,史料多描述为 “坏民庐舍” 、“漂民舍十余家”、“漂民舍二十余家”、“漂男女数十人 ”、“漂民居十四

家 ”、“溺男女 、漂庐舍 、坏坟墓”、“漂民庐舍 ”、“民户低者没屋 ”等 ,整体而言 ,都是有数量可计的;至乾隆五

十七年(1792)以后 ,伴随着大量土石大堤的溃决 ,出现了众多诸如 “渍浸没庐舍无数 ,田多沙塞数千亩 ”、“淹

没庐舍无数 ”、“城市水深数尺”、“漂庐无数 ”等触目惊心的水灾损失记载 ,这些近乎夸张性的描述表明 ,时至

乾隆以降的清中后期 ,丰城县境内大水灾和特大水灾灾情严重性明显加大。

　　三 、丰城水灾灾后的官民应对

频繁的水患 、水灾给丰城县民众的生产 、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正因如此 ,如何有效地进行防灾救灾便

成为当地各个阶层包括官府 、地方绅商及普通民众共同面对的问题 。

　　(一)政府的灾蠲与赈济

明清时期 ,中央朝廷一直十分重视对于地方水旱灾害的救济 ,为此均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赈济机制 ,

而这套赈济机制的主线就是灾蠲。有明一代 ,朝廷对地方水旱灾伤的救济方式主要是采取在赋税上给予蠲

免和截取漕粮的政策 。据 《明史 》载:

太祖之训 ,凡四方水旱辄免税。 ……凡岁灾 ,尽蠲二税 ,且贷以米 ,甚者赐米布若钞 。 ……预备仓之外 ,

又时时截起运 ,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 ,发旁县米振之。 ……大户贷贫民粟 ,免其杂役为息 ,丰年偿之。

……洪武时 ,勘灾既实 ,尽与蠲免。弘治中 ,始定全灾免七分 ,自九分灾以下递减 。又止免存留 ,不及起运 ,后

遂为永制云 。
⑦

众所周知 ,明代重视祖制 ,一旦定制便终明之世不移 。由于蠲税是明代的官方的基本救济制度 ,因而只

要各地一旦出现水旱灾害 ,官府即行蠲免 ,这在当时已然形成一种共识 ,无须再由中央政府发号施令 ,故在

《明实录 》中无朝廷对于丰城县水灾赈济的特别记载可能便与此相关。

入清以后 ,清政府的救灾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其立法更为完备 ,措施亦更为全面 ,单

在灾蠲手段上就分得十分细致 ,大体有 “免赋 ”、“缓征 ”、“赈 ”、“贷” 、“免一切逋欠 ”等名目
⑧
。根据 《清实

录 》的记载 ,清政府因水灾而对丰城县灾蠲的手段主要分为缓征 、展缓 、蠲缓 、贷借 ,除 、免额赋及抚恤等数

种 ,试举几例如下:

(康熙十七年),免江西丰城等九县康熙十六年分水灾额赋 。
⑨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八月辛巳),其丰城 、德安 、彭泽 、建昌 、瑞昌五县 ,著借给一月口粮。
⑩

(嘉庆六年辛酉九月),缓征江西南昌 、新建 、丰城 、进贤四县水灾本年额赋。
 11

(道光十一年辛卯八月),缓征德化 、新昌 、南昌 、新建 、丰城 、进贤 、高安 、宜春 、萍乡 、万载 、鄱阳 、余干 、万

年 、星子 、都昌 、建昌 、安义 、德安 、瑞昌 、湖口 、彭泽二十一县新旧额赋。
 12

(道光十二年壬辰春正月),贷江西南昌 、新建 、丰城 、进贤 、新昌 、鄱阳 、万年 、星子 、都昌 、建昌 、安义 、德

化 、德安 、瑞昌 、湖口 、彭泽十六县上年被水灾民耔种 。
 13

(道光十四年甲午八月),给江西南昌 、新建 、进贤 、湖口 、星子 、清江 、德化 、峡江 、丰城 、庐陵 、吉水 、泰和 、

万安 、鄱阳 、余干 、都昌 、建昌 、德安 、瑞昌 、彭泽 、新淦 、上犹 、崇义 、新喻 、万年二十五县被水灾民一月口粮 、房

屋修费 ,并蠲缓新旧额赋有差。
 14

(咸丰元年辛亥十二月),展缓江西南昌 、新建 、丰城 、进贤 、余干 、星子 、建昌 、安义 、德化 、德安 、瑞昌 、湖

口 、彭泽十三县被水庄屯新旧正杂额赋。
 15

(咸丰九年己未正月),缓征江西南昌 、新建 、丰城 、进贤 、建昌 、安义 、鄱阳 、七县被水地方新旧额赋有

差 。
 16

(同治五年丙寅夏四月)蠲缓江西莲花 金溪 崇仁 宜黄 东乡 南城 南丰 新城 广昌 泸溪 临川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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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新建 、进贤 、清江 、新淦 、安福 、鄱阳 、余干 、建昌 、德化 、湖口 、峡江 、乐平 、永新 、彭泽 、丰城 、新喻 、德安二十

九厅县被扰 、被水 、被旱地方新旧额赋有差 。
 17

由上可知 ,有清一代 ,朝廷对于丰城的灾蠲方式相当地灵活:既有因水灾直接延缓征收本年额赋的情况 ,

如嘉庆六年(1801年)的例子;也有展缓之前已然因水灾而缓征过的新旧正 、杂额赋的年份 ,如咸丰元年

(1851年)的例子;还有因水灾灾情较大导致丰城民众当年无法按要求完成曾经缓征或展缓的额赋而最终被

蠲缓的情况 ,如同治五年(1866年)的例子 ,等等 。关于清代江西的灾蠲问题 ,张小聪 、黄志繁著 《清代江西水

灾 》一文在施由民的基础上已经做了全面而深入地的研究
 18
,本文不再对此展开细述 ,唯将清代以来中央政

府对于丰城县的灾蠲作一计量史学的统计分析 。兹据《清实录》的相关记载 ,整理出表 2如下:

表 2　清代丰城县水灾灾蠲情况

年号 除 、免赋税 ,免逋欠 缓征(含展缓) 蠲缓 贷借一月口粮 、籽种

顺治(1644 ～ 1661) 1 0 0 0

康熙(1662 ～ 1722) 1 0 0 0

雍正(1723 ～ 1735) 0 1 0 0

乾隆(1736 ～ 1795) 0 1 0 1

嘉庆(1796 ～ 1820) 2 11 0 5

道光(1821 ～ 1850) 3 12 6 5

咸丰(1851 ～ 1861) 2 5 3 0

同治(1862 ～ 1874) 0 5 6 0

光绪(1875 ～ 1908) 0 11 5 0

宣统(1909 ～ 1911) 0 0 0 0

总计 9 47 21 11

　　数据来源:本表数据依据《清实录 》中关于朝廷对于丰城县的灾蠲记载统计而来。

　　说明:本表统计数据适应范围只包括朝廷对于丰城当年或旧年水患 、水灾的灾蠲记载 ,若无直接说明为何灾而蠲或未指明因旧水灾而蠲的

记载 ,此均未纳入讨论范围 ,故可能与实际灾蠲情况有所偏差 ,但整体情况大致吻合。

由表 2纵向观之 ,清代前 、中期 ,中央政府对丰城实施的水灾灾蠲相当之少 ,直至嘉庆以后这一状况才有

较大的改观 。这种变化过程的产生除了与清代丰城水灾发生的时间序列———亦即清前期丰城水灾发生的次

数和频率相较于中后期明显更小密切相关以外 ,还与有清一代中央政府财政状况的变化紧密相连 。正如李

向军在其《清代救灾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清代救灾效果并非始终如一 ,它受财政

和吏治的制约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
 19
。只有以此为立足点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清中期以前包括号称为

“盛世”的乾隆朝 ,中央政府对于丰城的灾蠲行动是如此之少。

从横向上看 ,清代中期以后 ,朝廷对于丰城的水灾灾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减轻受灾之民的赋税负

担 ,从税收政策上给予减免和延缓征收的优惠;一种是以 “贷借”和 “平粜仓谷 ”形式为主的直接予以物质 ,以

帮助丰城民众度过困难期或帮助恢复农业生产。嘉道以来 ,朝廷在对丰城的灾蠲措施上一改清前 、中期的

“不作为 ”或者 “少作为 ”的面貌 ,对丰城县的水灾灾蠲举措有了明显的增加。然而 ,这一时期的朝廷灾蠲并

不是简单的直线递增 ,而是在具体灾蠲手段的选择上有所侧重和偏向 。嘉庆以降 ,朝廷灾蠲多倾向于缓征

(包括展缓)的利用 ,贷借口粮或籽种在嘉道时期也施行不少;道光以后 ,除了一向推行的缓征继续受到推崇

外 ,蠲缓的措施一下子多了起来 ,而原来较多推行于嘉道时期的贷借口粮 、籽种的手段日后则不见采用。总

而观之 ,在清代丰城的所有朝廷灾蠲手段中 ,这两者之间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53%和 24%;至于免 、除额赋或

逋欠的次数及贷借口粮 、籽种的次数则只有 13%和 10%,在整个朝廷灾蠲中显得微不足道。这表明清朝 ,特

别是嘉庆以后中央朝廷对于丰城的水灾灾蠲手段中 ,以缓征和蠲缓占主导地位。

嘉道以来频繁的灾蠲实际是与丰城水患 、水灾加剧相适应的 ,而清代晚期朝廷的灾蠲手段上则无法对丰

城众多的水灾进行过多的免除额赋及免去一切正杂逋欠 ,只能多在税收征收办法上徘徊于 “缓征”与 “蠲缓 ”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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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方仓储的利用及官 、绅的赈济

对于地方社会而言 ,面对频频发生的水旱灾害 ,仅仅依靠官府的那套水旱救灾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朝廷

的灾蠲系统中 ,不但官府的报灾 、勘灾 、审户 、发赈等环节均尚需时日 ,而且中央政府灾蠲的数量往往亦是相

当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明清时期社会各界对于水患 、水灾的应对过程中 ,作为官府救灾机制的补充 ,

丰城地方士大夫 、乡绅等民间力量的应对活动便成为当地水患 、水灾应对机制的重要一环 。

　　1、地方仓储备荒

水灾发生后 ,一般都会导致当地农业生产不同程度的破坏 ,进而极易引起诸如粮食 、衣被等日常生活必

需品价格的腾涨 ,发仓平粜对于缓解因遭受水灾而变得十分困窘的灾民来说就显得相当必要 ,明清时期丰城

县的广惠 、预备等仓 ,正是 “以平粜籴 ,济丰歉 ,救民饥 ,苏民困 ”而设立起来的
 20
。

早在洪武时期 ,朝廷曾经规定:“(各地)设预备仓 ,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 。 ……且谕户部:̀自今凡岁

饥 ,先发仓庾以贷 ,然后闻 ,著为令。' ”
 21
随即丰城既陆续建立了广惠仓 、义仓 、东粮仓 、预备仓等四仓。这些

粮仓对于救济遭受水旱灾害的民众意义重大 ,每当发生水旱灾伤 ,丰城地方官府便发仓米以粜 ,以解受灾民

众的燃眉之急。如正德年间丰城勤政知县顾佖 , “积粟至数万石 ,频年水旱 ,佖发廪减价以粜 ,秋成籴还 ”,

“民赖以济。”
 22
迟至嘉靖年间 ,以上所述仓储之所或因洪水淹毁 ,或因年久失修倾圮 ,差不多均遭废弃

 23
。

入清以后 ,丰城县仓储制度得以重建 ,分别创建了永便仓 、西粮仓 、社仓 、便民仓 ,道光朝还一度恢复了曾

经的广惠仓和预备仓等。值得注意的是 ,乾隆年间 ,虽朝廷对于丰城的灾蠲依然少得可怜 ,但丰城地方按照

中央的要求创建社仓 ,当地于是一下子 “城乡各建十余所 ”
 24
。由丰城地方自己组织兴建的民间性质的社

仓 ,恰恰弥补了当时中央朝廷灾蠲措施的缺乏 。在丰城地方官府和乡绅的倡导下 ,社仓的利用自创立之后终

清一代不衰 ,至同治年间社仓储谷数量达到六千六百五石六斗 ,仅次于广惠仓的二万五千五百石而位居第

二
 25
。这对于增强丰城仓储实力及灾后物价的平抑意义重大。

　　2、地方官 、绅的赈济

除了致力于社仓的建设 ,明清时期丰城地方官 、绅亦积极投身到当地水患 、水灾的预防与赈济活动中来。

大体说来 ,他们参与当地水患 、水灾的应对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 ,捐修堤垱。明清时期丰城对于沿江沿岸的堤垱工程依赖程度相当之大
 26
。正因如此 ,尽可能多地

修筑堤垱以及及时修补被洪水冲决的堤防工程便成为当地乡绅积极参与的一件事情。举例如万历三十年

(1602)二月 ,朝廷在向致力于堵筑丰城大堤的致仕典仪葛时雍下达的一则敕封诰命中称:“尔时雍以蜀府典

仪 ,解组归里 ,适洪水为害 ,冲决河堤 ,尔乃附近老成 ,多方堵筑 ,业有成绩 ”,葛时雍的举措得到朝廷的充分

肯定 ,于是 “两院表闻 ,宜膺特赐 ,以彰尔能 ,爰命愿臣差官赍诏 ,赐以文林之秩 ,加以章服之荣 ,俾夸耀乡里 ,

永为保固也 ”
 27
,表明中央朝廷对于地方乡绅的捐修活动是积极倡导的 。

清代 ,丰城乡绅在官府的提倡下捐修堤垱的例子明显增多 ,道光 、同治 《丰城县志 》对此均作了详细的记

载 ,举例如国学生胡际泮 , “尝出赀襄修中洲凤形堤垱 ”;职员熊雨翔 , “捐银一千五百两倡筑本坊围垱 ,勤劳

四载告成 ,乡人德之”;太学生周学儒 , “倡捐数千金筑修围垱 ,四载告成 ”;太学生曾日光 “捐赀独修曾家廒

官堤石琀 ,费数百金”
 28
;同治年间涂廷选 ,亦 “大江口石桥倾圮 , ……选挺然独任之 ,虽费逾数万 ,不少吝

硚 。”
 29
以上这些乡绅的捐修堤垱活动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 ,地方志作者往往将他们列为 “善士 ”,以示对其捐

修行为的颂扬。

其二 ,平粜。如果说捐修堤垱是地方乡绅参与水患 、水灾的防范的话 ,那么平粜则是丰城乡绅参与救灾

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它是丰城地方仓储制度备荒赈灾的有益补充。地方乡绅参与灾后平粜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自己积谷以备水旱灾伤 ,如丰城富室杨维韬 ,即在乾隆八年(1743)丰城因水灾而致岁饥之时 ,曾 “积

谷万余石 ,尽出以贷穷乏 ,全活无算 ”;乾隆年间监生熊来澍 ,亦曾于乾隆三十一年(1765)丰城岁饥的时候

“捐谷三百石给族党 ,又出粟平粜济乡里”
 30
。另一种方式就是出资平粜 ,如嘉庆十三年(1808)丰城义坊恩

赐修职郎丁怀杰 ,即 “尝命子捐赀平粜 ”
 31
。通过这些努力 ,可以有效地配合当地仓储制度进行平粜 ,以达到

平抑因受水灾而导致的紧缺物资如粮食等价格的腾涨 定程度上减轻了受灾群众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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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义赈。明清时期 ,无论是丰城地方官员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乡绅 ,都十分注意以个人的身份对那些

遭受水患 、水灾的灾民进行义赈 。与前两种救灾手段不同 ,义赈是明清丰城官绅最为经常使用且对灾民来说

是最为直接和实惠的一种水灾赈灾手段。义赈主要包括赈粮 、赈物 、赈银三种形式 ,兹列举数例如下:

(明代光禄卿丁炼之孙)丁果 , “输粟千二百石备赈” 。
 32

乾隆二十九年 ,大水 , (东门外涂元祖)“散米赈六十余日 ,费千金有奇” 。
 33

乾隆四十九年 ,泰亨人蒋嗣奎 , “出谷五百石赈饥 ,冬寒施衣絮 。”
 34

乾隆五十七年 , “二黄垱决 ,县罹水患 , (国子监生熊廷芬)以钱米施贫民 ,全活甚众 。”
 35

乾隆八年饥 , (南溪人欧阳士池)“领囷散赈 ”。
 36

道光二年 , (知县徐清选)捐载米抚恤 ,兼作饼饵 ,每日乘舟亲赴城内外分途散食 。虽小惠未遍 ,而赖以

存活者甚夥 。
 37

道光十四年 ,水灾 , (四坊枧上人李振基)购薯粉连艘散给 , (咸丰)壬子又灾 ,赈粟逾六月 。
 38

从以上材料看来 ,明清丰城官 、绅在对当地水患 、水灾的赈济规模相当之大 ,如其所赈的物品既有赈米

谷 、薯粉粮食 ,也有赈衣物钱财等;而且 ,义赈持续的时间也是相当之长 ,有的达二到三个月 ,有的甚至超过了

半年的时间 ,极大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对于帮助他们尽早走出水灾给他们带来的困境具有及其重要的意

义 。

明清时期丰城地方官员 、乡绅对于当地水患 、水灾的赈济作用巨大 ,因此 ,丰城地方官 、绅在水灾前后的

捐赈活动亦常受到中央政府的表彰。如明正统六年(1441)十二月 ,朝廷即对 “出谷二千五百石用助赈济”的

丰城罗怀玉予以奖谕 ,特敕其家族为 “尚义之门”
 39
。此后 ,丰城地方亦对其予以充分的尊重 ,明人陈循在

《怀玉公墓志铭》中即称:“州郡岁时乡饮必礼(怀玉)。”
 40
清乾隆甲子年 ,丰城第十甲人袁兆偀亦因曾出谷赈

饥而受到了知县的嘉奖 ,还被邑侯授予 “望重乡邦”的朱匾
 41
。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 ,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地方

乡绅投入到水患 、水灾的预防和救灾活动中来 ,一定程度提高了明清丰城地方水灾的抗灾和救灾能力 。从这

个意义上说 ,明清时期丰城地方士大夫 、乡绅在地方社会担当起了重要的角色 ,在对待丰城的水患 、水灾的应

对问题上 ,他们与官府展开了充分的互动 。

　　四 、余论

本文从县域微观的角度 ,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明清丰城水患 、水灾的发生与灾后社会各界的应对及其演

变过程 。明清时期频繁的水患 、水灾给丰城县民众的生产 、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正因如此 ,如何有效地

进行防灾救灾便成为当地各个阶层包括官府 、地方乡绅及普通民众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应付频繁的水患 、

水灾的侵袭 ,明清时期丰城县社会各界纷纷加入到水患 、水灾的应对活动中来 ,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以抑

止或减轻水患 、水灾对于丰城地方社会生产 、生活的危害 ,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对机制:主要围绕着朝廷

蠲免夏税秋粮或贷给钱粮籽种 、官绅捐赈等措施而展开 。尽管这些活动在各个时期各有侧重 ,但站在一个更

高的角度来看 ,就明清时期丰城地方水患 、水灾的应对而言 ,丰城民众 、绅士 、官府之间展开了充分的互动 ,也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所有这一切 ,均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认识明清时期丰城地方社会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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